
澎湖縣政府辦理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委託服務案乘客服務須知

一、服務對象：
（一）第一類：設籍澎湖縣（以下簡稱本縣）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之重度以

上肢體障礙者、中度以上肢體障礙且具下肢不便者、含肢體障礙之多重
障礙者、植物人（可坐輪椅者），或經本縣身心障礙者個案管理中心
或長期照顧管理中心評估有交通服務需求者。

（二）第二類：設籍本縣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需至本縣輔具資源中心或身心
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中心進行評估之身心障礙者。

（三）第三類：設籍本縣且領有身心障礙證明需至本縣各日間照顧中心之身
心障礙者。

（四）第四類：可歸屬於上述第一類之非本縣籍身心障礙者。
上述各類中以第一類之身心障礙者為優先，第四類為最末。身心障礙
者之必要陪伴者需一人陪同搭乘。

二、服務範圍：澎湖地區（含望安、七美）。
三、服務時間：每週一至週五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三十分，下午十三時三十分

至十八時，週六上午八時至中午十二時，夜間彈性服務至二十一時，國
定假日休息。但受託單位得另定延長服務時間。甲方並得以專案方式責請
乙方派遣車輛。

四、乘客免收任何費用。
五、服務方式：以預約申請方式（含事前及臨時）為原則，應秉公平公開原

則，並以共乘原則嘉惠更多身心障礙者，不得保留車輛獨厚特定對象或
團體，或有差別待遇之情事。

六、預約訂車及查詢服務與時間：請於搭車前三十日內，每日上午八時至中
午十二時三十分止，下午一時三十分至下午十七時三十分止，以專線電
話申請方式辦理預約訂車及查詢，亦可上網直接訂車、或以傳真方式預
約訂車（暫限聽障及語障朋友）。

七、預約電話、傳真及網路：
（一）預約訂車專線：(06)921-2239。
（二）傳真專線：(06)921-1635。
（三）網路預約或查詢網址：https://pub-ph-reha-eden.leaftech.tw/
（四）預約訂車步驟，詳表7.2.1。
表7.2.1 預約訂車步驟表

步驟 內容
1 乘客編號（乘客身份證後四碼）及姓

名。（若是第一次訂車或資料需要更新
時，請告知身分證號碼、聯絡電話、通
訊地址、手機等需要之基本資料。）

2 預訂乘車日期及出發時間
3 預訂出發的地點及抵達地點
4 是否有陪同人員及乘車用途(陪同人員

限1人)
5 每人每日限訂來回各一趟次
6 完成訂車
備註：若上網訂車者，需先行來電服務中心，取得訂車密碼後，再行上網瞭

https://pub-ph-reha-eden.leaftech.tw/


解其訂車步驟。
（五）使用限制：每人每天僅可訂來回各一趟次，合計兩趟（若為共乘可再

增加當日來回趟各一次）。並在資源共享前題下，搭乘時皆以安排共乘
為考量，以充分發揮服務效益。

八、臨時訂車服務與時間：
同預約訂車
九、乘車等候：
（一）請乘客於預約用車時間前至乘車地點等候。
（二）如車輛抵達乘客預訂乘車地點，乘客超過原預訂時間10分鐘，仍未抵

達預訂地點(臨時叫車預訂時間超過 5分鐘)，則以「應取消服務而未取
消」處理（停權 15日）。並視同放棄該趟次服務。駕駛員向中心回報後
得自行離開，趕往下一服務趟次。(未見乘客時,調度中心會主動聯絡
乘客)

十、服務取消：為使服務更有效率，維持服務品質與水準，避免乘客無故未
依規定辦理服務變更、取消而使他人造成乘車權益之損失，故未依服務
規定之乘客，採停權方式處理（每次停權為15日）。若違反「澎湖縣復康
巴士乘客服務須知」之規定達停止服務時，將由交通服務中心郵寄「停權
通知書」或以電話通知方式告知乘客，遭停權之乘客如對停權事項不服，
可以郵寄方式或以電話方式向伊甸基金會的品管人員提出書面查詢（若
有正當理由取消趟次時，請提出相關資料證明之，則不予以停權）。

十一、乘客保險：凡搭乘「澎湖縣復康巴士」發生事故，將據強制汽車責任保
險及乘客險每一個人之受傷醫療費用最高為新臺幣六十五萬元，死亡
保險金額最高為新臺幣六百五十萬元，受害人若因而殘廢，則依殘廢
等級給付保險金。

十二、乘客申訴服務：為維護澎湖縣身心障礙縣民的乘車權益，本會將設立
服務品質督導小組，邀請乘客共同參與服務品質之督導，給予本會更
多的指導。乘客可撥打本會免付費申訴專線 0800-880-001向本會服務
品質督導小組提出相關的建議、表揚或申訴的意見，或是以傳真的方
式提出。

※相關建議事項例如：
（一）駕駛員儀容不整、駕駛員態度不佳、駕駛行為不良（搶黃燈、闖紅燈、超

過速限、急煞車、繞道行駛等）其他。
（二）車輛品質：車輛外觀不潔、車廂內部不潔、車輛內部設備故障、車輛排

放黑煙、昇降機故障未修、其他。
（三）綜合服務品質：預約訂車服務人員態度不佳、臨時叫車服務人員態度

不佳、服務電話響很久但無人接聽、車輛遲到、無故未到、其他。
十三、配合政府重大災害救援：於國家發生重大災害時，將優先配合政府救

災政策，提供人車協助災區之身心障礙縣民疏運至安全地區或緊急送
醫。（依重大災害預防及應變措施辦理）

□我已了解上述說明及規範，並同意配合。

同意者簽章：


